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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說 

 

身為宗教之佛教以涅槃作為終極的理想。涅槃是佛所證悟，是

佛教教理的立腳與施設之所在，也是僧人修行所追求的目標。因此，

如何具有涅槃相，如何具有涅槃德，對佛教徒來說是最大的課題。

涅槃是佛教信仰的理想境界，自古以來，不管何時何地對於涅槃應

該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然而，當理想離開現實就無法成立。假如對於現實認識動搖，

理想性格亦受動搖。唯一不變的是，關於涅槃相貌的理解不免與時

推移。在印度，開始有說一切有部諸派、初期大乘中觀與瑜伽派等，

都有獨自的涅槃觀；在中國，地論宗的慧遠《大乘義章》中有涅槃

義，三論宗的吉藏《大乘玄論》中也有涅槃義，其他天台、法相、

華嚴諸宗同樣有主張涅槃說的特色。諸學派、諸宗派的成立，係由

於有不同的涅槃觀，而不同的涅槃觀是由於對現實認識不同。對涅

槃只要能把握明確的觀念時，對於現實人生的認識就能有所體會。

這就是佛教存在所能發揮的價值之所在。 

    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以涅槃為主題，並力說「自創

的主張」的著作是〈涅槃無名論〉。這本書從宋‧ 陸澄《法論目錄》

著錄為僧肇撰述以來，至今仍舊被堅信不疑。最近對於其撰者是否

為僧肇，被學者提出懷疑，但是在中國約從南北朝的末期起，該作

便被當為僧肇論文集《肇論》中的一部分而被研究，如隋‧ 吉藏身

為關內權威學者，即屢屢引用僧肇的〈涅槃無名論〉。作者是否是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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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雖然這個問題並不重要，但是不管如何，這本書是南北朝初期

的創作，是無庸置疑的。其實不必拘泥作者何人。廣泛的說，這本

書不論在中國佛教史或中國哲學史都是極有意義的論著，值得被重

視。 

    如上所述，佛教給予自己理想的課題，並用真摯的態度予以探

討，豁顯了佛教對於人生問題真切的思考；一方面這又是有關中國

佛教最初的精密論點，確實是表示它在中國佛教思想上的崇高地

位。在這之前有思想家支道林，又有宗教家道安。作者是僧肇的話，

與他同時代的人鳩摩羅什、慧遠、竺道生，這些學界的指導者、教

界的耆宿，作為新時代的先驅者，個個在後世留名，然而以涅槃作

為核心，由撰者整理佛教學上諸種重要的教義，以成就此一大作，

則是前述諸家尚未提出的。這證明佛教在中國思想界中是獨立的。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對比前後歷史，它又是代表那個時代的成果，

同時也是當時思想界活躍的精神象徵。中國固有的思想與外國宗教

的起源，世俗超脫的哲學與經世濟民的政治，傳統誇示的舊住民族

與實力發揮的新來胡族，在這樣對立抗爭中政權反覆輪替，而文化

活動在兵火威脅中未曾間斷。人人心中充滿著追求政權的統一與評

判思想的優劣，希望在相對世界中發現絕對真理。在這本書中，我

們看到的絕對思想、對證精神與一統理念，就是這個心願的結晶。 

    然而，全面研究〈涅槃無名論〉是不容易的事。涅槃的意義在

傳到中國之前已經複雜的展開，成立階段不同、所屬宗派不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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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無秩序的流佈，加上不明瞭〈涅槃無名論〉撰述背景的基礎文獻，

以及必須檢討「用中國道家古典用語研究佛教的課題」這一民族思

惟的影響等等，隨著關於該作者生活的國家的研究資料之不足，使

得考察甚為困難。力微本來就不能期待完璧，只希望從教學史的一

角出發，而有助於此書的了解。 

 

二、本書創作的由來 

 

    〈涅槃無名論〉撰述的緣由，明顯的是，撰者僧肇上表文給秦

王時所作。假如如上所述，後秦之主姚興回答同族安城侯姚嵩而發

表「涅槃無名之說」。而「涅槃問題」，僧肇曾在羅什門下潛心聽習

了十餘年，之後感慨其師羅什過世，不能叩問。因秦王與什公相契，

故僧肇對於秦王「涅槃無名之說」，忍不住地闡明其幽旨。僧肇仿效

孔子作十翼，引用眾多經論翼贊秦王，利用九折十演的順序作〈涅

槃無名論〉。根據這些說法，此論，原來是後秦朝廷為了竭力擁護佛

法，以姚興與其弟姚嵩兩人之間交換論義為基礎，姚興請教其高弟

僧肇對兩人學說之指導下，僧肇贊同姚興的說法，遂著作此書。首

先，必須釐清姚興、姚嵩兩人的立場，並進一步了解兩人之間交換

的意見為何。兩人往復文書收於《廣弘明集》十八卷，就順序而言，

開始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看論義的起源與焦點。往復文書之內容
1

如

                                                        
1 此目次與台北新文豐出社版之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頁 262下-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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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與安城侯姚嵩義述佛書  姚興 

  通三世論諮什法師答後秦主姚興書鳩摩羅什 

  通不住法住般若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通三世 

  通一切諸法空 

二、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三、答安城侯姚嵩          姚興 

四、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五、重答安城侯姚嵩        姚興 

從這些書信可知，兩人之間的通信是由秦王開始的，往復之數

共有五回，其中最後的兩回，一回是姚嵩稱揚秦王的回答，一回是

秦王姚興回應姚嵩的稱揚。他們共同討論的內容是就理論理，與身

分無關。因此事實上，從秦王提出的佛教見解，和面對姚嵩的質疑，

以及秦王駁辯、回答姚嵩的三回往返書信，可知其意見。但最初從

秦王送給姚興的書信，問題雖然分為四條，因為其中一條關於「三

世有無」的問題，是先前秦王曾諮問羅什，從羅什得到回答；另外，

                                                                                                                      

下）相符。本註文之出處則以《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上-230上）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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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本身的見解，之前與羅什交換意見時寫在文書上的，共四條，

一起送致。按照這些，通三世之說已得到羅什的裁決、印可，不用

再討論，秦王與姚嵩之間討論的問題是：關於「不住般若」、「放光

神變」與「諸法空」三條。在進入這些議論的內容前，首先闡述議

論的端緒。 

    如果依照最初秦王給姚嵩的書簡來看的話，秦王姚興曾經書

寫、記載有關佛教教義的見解，並想獲得羅什的評論。不久因為家

裏發生不幸，所以無法清楚地說明道理，同時因為羅什也發生不測，

之後又有事故與軍事不斷發生，有關佛理的探討遂維持原狀。此次

姚興派遣使者贈送佛像，並寫信寄給姚嵩時，意外地從箱中發現自

己以前所撰有關佛教的著作。姚興把這些書信送給姚嵩，希望姚嵩

多指正其不足之處
2

。前面關於聖人通達三世的問題，姚興曾陳述己

見，諮問什公，並得到什公的回應，現在一併送給姚嵩。以上的書

信是論難的開始。由書信可知：第一，秦王送佛像給姚嵩，而且利

用這時候提示佛義。根據姚嵩的謝表，可知佛像是皇后遺言囑示建

造的。因為根據皇后的遺囑所建，而且也是秦王平素禮敬的佛像，

                                                        
2 姚興〈與安成侯嵩書〉云：「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

厥衷，遂有哀，故不能復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復意

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

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唐‧ 道宣編《廣

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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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把佛像送給姚嵩，讓他也禮敬佛像。在秦王書簡中說：「因家有

變故，故不能再深究佛理。」
3

毫無疑問，是指皇后過世。提示佛義，

同時對已故皇后追悼、供養，是家族感情裡極自然的事，最初並未

想爭論佛理。第二，秦王提出的佛義，原想得到鳩摩羅什的指導並

記載下來。由於羅什的變故，因而未能完成，所以送給同族中有佛

教造詣的姚嵩。所謂羅什的變故，即指羅什過世。姚興希望從羅什

得到指導，並記載下來，這件事值得注意。姚興提示給同族的姚嵩，

並希望在羅什死後，還可以從其高徒（僧肇）得到回應，這是很自

然的事。如此一來，秦王在最後表示本身信任於羅什之高弟僧肇，

而僧肇贊同其旨趣而撰述〈涅槃無名論〉，這之間的原委被首肯是極

自然的。 

    有關秦王姚興與姚嵩的異見，以下介紹其大要。首先是關於三

世，雖然三世的有無，諸法師之間沒有一定的說法
4

，但是依姚興之

見，三世一統，循環為用
5

，過去未來眼睛看不見，而理常在。由於

                                                        
3  案姚興〈與安成侯嵩書〉云：「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

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能復斷理。」（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大

正藏》第 52冊，頁 228上）。 
4 案姚興〈與安成侯嵩書〉云：「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唐‧ 道

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上）。 
5 案姚興〈與安成侯嵩書〉云：「三世一統，循環為用。」（唐‧ 道宣編《廣弘

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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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相不斷，有如經典所說，聖人肯定三世，不容懷疑。對於姚興

的意見，羅什贊美道：「雅論大通甚佳。」
6

全面肯定秦王之說，廣泛

引用佛教學上的教理論證三世有無，不言自明。關於這些，秦王的

意見是，過去雖滅，其理常在，其存在方式非如阿毘曇注家所說：「五

陰塊然。」恰如說腳履地時，即使真腳往前，其足跡尚存。「未來有」

亦然。不能從木中見火，但是因緣合和時火即出來，所以說火在木

中
7

。這些都符合大乘空觀，可以說是由羅什肯定，決不是虛構，同

時也受羅什所傳中觀教學的影響。秦王的三世論比通俗的因果報應

更進一步，是一個完成度很高的理論。 

    為了方便討論，以下先說明第二聖人放光的問題。秦王認為，

因為聖人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所以只有對大菩薩示現神變、放大

光明，對世間凡人來說，沒有這回事
8

，姚嵩則認為，聖人一心
9

，眾

                                                        
6 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中）。 
7 案姚興〈與安成侯嵩書〉云：「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

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

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唐‧ 道宣編《廣弘

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中）。 
8 案姚興〈與安成侯嵩書〉云：「（聖人）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理固然矣！

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粗，

復容此事耶？」（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下）。 
9 姚嵩〈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云：「應彼雖殊，而聖心恆一。」（唐‧ 道宣編



〈涅槃無名論〉及其背景  175 

 

 

生平等，如果僅說對大菩薩有光明神變，這是不可解的。秦王類屬

聖人，超脫變現，自在應現，所謂神變就是如此。而且姚嵩引用經

說作為反對的資料
10

，若眾生得遇到光明，必得無上道，這眾生一定

包含菩薩，不應該解釋為佛的光明照耀的只是菩薩而不是眾生，應

該說有菩薩的地方的眾生見得到光明。在這之中，後者所指，對眾

生這字義的解釋很細密；前者的解明是聖人適應眾生、種種變現，

這不是說反對聖心的唯一平等。正合《般若經》的「空」的精神，

又這能體現僧肇「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 

    接著說明，第一「不住般若」與第四「一切諸法空」，這兩者是

相互關連的問題。「不住般若」是從行的立場說《般若經》的空，「諸

法空」不外從修證的立場說《般若經》的空。合此兩者考察，秦王

的主張如下：眾生因為執著，所以不能達到道的階梯，佛教旨在去

執，所謂「不住般若」就在說此道理。有如不繫之舟，無所倚之處，

遺忘一切分別，則能合於理
11

。對此，姚嵩以為：不著只說自心遺忘，

                                                                                                                      

《廣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9中）。 
10 姚嵩〈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云：「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明，令

諸眾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

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眾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

眾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

若有眾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大

正藏》第 52冊，頁 229中）。 
11 姚興〈與安成侯嵩書‧ 什法師答〉：「眾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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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說，布施的時候，施者、受者與施物三者不可得，如果不把一

切看作幻化即空，是不徹底的。然而秦王不贊同這種三事不可得與

無所著，是沒有分別的說法。依我之見，姚嵩認為三事不可得比無

所著的境地更高，同時比無我空更深入。即使在觀念上可以區別，

在體驗上兩者必須歸一。基於以上的說法，我以為秦王有可取之處。

然而以下有關諸法空的論點，姚嵩的質疑具有極深的啟發。 

不管如何，秦王認為道以無為為宗，因為無為，則沒有什麼可

以再討論。無為是證悟的境地，覺悟是「無所有、無所為」的世界。

姚嵩警告，這簡單的解答，是很危險的。至理不是用說的，假如討

論至理，必須尋找其根本。道的無為應該以何為體？如果道以無為

為宗，被認為是神妙的話，《老子》第四章：「象帝之先。」所謂至

極是不能說的。如果以秦王的「道以無為為宗」來說，正是神妙無

為，假如「無為」意味無有，因為從「無有」不能生「有」，何者能

生「有」，應該追求其因。道不說是不二、絕對的根源，如此一來，

以「有」為宗，或以「無」為宗就失去意義，因為「有無」如長短，

是相待的，如同斷見、常見。對有無之中的「有」或「無」而言，

                                                                                                                      

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

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

則當於理矣！」（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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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都是邊見
12

。 

姚嵩又引用《中論》論究，並以「由於臣闇昧，未悟宗極，唯

願仁慈重加誨諭」
13

作結。在前面，秦王以為道是無所有，其理由為

何，由於用語簡略，無法深得其意。如果那是何晏所謂的〈無名論〉

（《列子．仲尼篇》張湛註所引），正是不超越有包含有，而是對於

有跟無的問題。現在根據姚嵩的質問，無所有是能分別的知，不應

該是有無相待的無，這件事是明顯的。姚嵩追求超越有無的高層次

的概念，是清楚的。明顯的，受到《中論》無所得思想的暗示，秦

王的涅槃無名說之主張，乃根據這個而來。 

承蒙姚嵩的提問，秦王自知必須稍微修正。在前面，因為道以

無為為宗，主張無所有，當無所有被解釋成有無相待之無時，傷害

了道的絕對性，因為無為是超越有無，沒有分別的世界。為了表現

超越有無的道理，修改成「無寄」，說無所有時，無為被看作實體，

肯定無為本體，是很容易的。所謂無為，指離開所寄分別，故改為

                                                        
12 姚嵩〈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

為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

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為妙

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

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

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肆，乃是邊見之所存。」（唐‧ 道宣編《廣

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29中）。 
13 同註 6，頁 22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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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寄」。原來秦王所持的信念是：眾生因著欲，而生死流轉。心假

如不著欲，就免生死，也就體空。心不著欲，就是無為、無寄，也

就是空。因此，心無寄無著，與諸法實相合一時，在那境地之外，

沒有所謂的涅槃。如果涅槃如所寫的那樣的話，涅槃對道而言，不

能說是「有」或是「無」。這裏所說的涅槃無名之說，是究竟之意，

因為涅槃是無所著的體驗的世界，站在分別的立場，不能表現之，

不能體會其真實。 

秦王知道，根據姚嵩的理由，改「無為」為「無寄」，能表達自

己的本意，於是在前言坦率地闡述訂正的原因，他說：「所謂無為不

是有，意謂凡事默默尋求，或許有點難。」
14

而且為了更徹底的旨趣，

姚嵩引用《中論》來討論，所謂的無是兼有無、不捨棄有無，指聖

人的境界。相反地，不是指拒絕有無的無。現在明白，涅槃是沒有

無的實體的世界，是無寄、無著、無欲的境地。涅槃除以上所述外，

其第一義是空，聖人是不存在的，而且否定一切的存在，這種說法

容易被誤認為是虛無說。秦王的第三封信，在最後回答姚嵩時，他

說：「然而諸家，通達第一義，廓然空寂，沒有聖人。我常常想這說

法與事實大相逕庭，不近人情。假如沒有聖人，知道無者是誰？」
15

                                                        
14 姚興〈重答安城侯姚嵩〉：「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

難。」（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30上）。 
15 姚興〈重答安城侯姚嵩〉：「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

殊太遙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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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闡述，說明這之間的問題。 

    以上的論述，總而言之，秦王「三世說」、「放光神變說」、「不

住般若說」、「諸法空說」，大概得之於大乘般若的真義。對於姚嵩的

問難，秦王沒有一些屈從，只是最後有關涅槃無名之說，經過姚嵩

的質問，使他開始的真意更明確了。也就是說，對於覺悟的世界的

具體相的說明，更為明確，這之中不少是受到問者的啟發。僧肇隨

著秦王的說法，從專家的見地創作〈涅槃無名論〉，立志解明涅槃思

想。這麼說來，姚嵩與秦王的問答，在佛教史學上是有其絕對的意

義。 

 

三、〈涅槃無名論〉的先驅 
 

    〈涅槃無名論〉被撰作的直接動機是，僧肇對秦王的說法有共

鳴。這件事前面已論述。然而，這本論著不是從頭到尾都祖述姚興

之說而已。不如說，姚興的說法只給了端緒，實際上，是以涅槃為

中心，而全面地論述佛教學上有關涅槃的理、行、證的重要問題。

那些涅槃觀念不離理、行、證之關係。 

    現在沒有餘裕詳述涅槃思想的發展。在僧肇時代，關於涅槃這

個語詞之複雜的義涵，有必要先解明、分析。所謂一體涅槃，是得

真智菩提，從無明煩惱解脫的境地，得真智時即達到涅槃，菩提與

                                                                                                                      

卷十八，《大正藏》第 52冊，頁 23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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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兩者是同一境地的不同別名。然而得真智的時候，依煩惱業作

為苦果的身體，不是直接就沒有。所以得涅槃後，身體依然存在，

此稱為「有餘涅槃」，在身體也死，身心共歸於無時，即達到所謂灰

身滅智的狀態，那就稱為「無餘涅槃」。 

這不是佛教本來的用法，而是說一切有部的諸派分裂以後興起

的說法。然而，使身心從有變無的說法，是站在實體的思惟，大乘

佛教興起後，否認實體，以為諸法建立在緣起上，主張自性空，因

此涅槃的解釋就必須被修正。於是，大乘在這方面建立獨自的涅槃

觀，《般若經》的涅槃觀是原始的，《大般涅槃經》的涅槃觀是闡發

積極的構想。在僧肇的時代，《大般涅槃經》還未被翻譯，但因為說

一切有部系的毘曇與大乘的《般若經》一併被翻譯、研究，涅槃思

想在當時絕對是不簡單的。不但如此，在《般若經》中，有部系的

所謂有餘、無餘兩涅槃說，也被當成第二個定義的意思來引用。在

這方面，《般若經》本身的內部，涅槃的意義複雜化。根據這個，即

使能清楚地知道大乘與有部的不同，若對歷史的發展過程沒有一定

程度的認識，就不容易理解涅槃思想。何況對大乘與有部的關係缺

乏了解，根據翻譯的經典相互對照，所謂涅槃如何，只是汲汲地尋

求一般的解釋時；對於涅槃，學者當然不免困惑。以下是在羅什入

關之前，以道安為學界代表，考察其涅槃觀。 

〈涅槃無名論〉說：「泥曰、泥洹和涅槃，此三名前後異出，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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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楚夏不同耳！」
16

又涅槃之稱：「秦言無為，亦名滅度。」
17

舉出音

譯三名、義譯兩名。在這之中，道安引用「泥洹」、「泥曰」與「涅

槃」。這三個名詞中，被引用最多的是「泥洹」這語詞，「大乘的舟

楫，泥洹的關路」（〈陰持入經序〉）
18

、「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

（〈比丘大戒序〉）
19

。所謂覺悟的涅槃，就稱為「泥洹」。稱「泥曰」，

或稱「般涅槃」時，是無餘涅槃，即意謂聖者之死時所用，例如說：

「佛泥曰後，外國高士鈔九十章為道行品。」（〈道行經序〉）
20

又如

說：「佛般涅槃之後，迦旃延以十二部經浩博難用，撰著其大法為一

部。」（〈阿毘曇序〉）
21

明顯的，「泥曰」就是指佛的入滅，即死的意

思。 

道安稱「泥洹」一定是指覺悟的意思，「泥曰」及「般涅槃」常

是死的意思。僅根據那些例子訂定原則，是有困難的，在經文又是

                                                        
16 僧肇《肇論‧ 涅槃無名論》（《大正藏》第 45冊，頁 157中）。 
17 同註 16，頁 157中下。 
18 道安〈陰持入經序〉卷六（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2

冊，頁 45上）。 
19 道安〈比丘大戒序〉卷十一（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2冊，頁 80上）。 
20 道安〈道行經序〉卷七（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2冊，

頁 47中）。 
21 道安〈阿毘曇序〉卷十（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2冊，

頁 7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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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無餘泥洹果而般泥洹」（《道行經》卷三〈漚嗀拘舍羅勸助

品〉第四）
22

，「怛薩阿竭般泥洹後，取舍利起七寶塔」（《道行經》

卷二〈功德品〉第三））
23

，或者「至諸佛般泥曰，一一等意，穿地

藏骨，立七寶塔」（支謙譯《維摩詰經》卷下〈法供養品〉第十三，

此品中也有「世尊般涅槃後」的說法）
24

又有如：「如來夜半至無餘

界當般泥洹」（《正法華經》卷一〈光瑞品〉第一）。「般泥洹」、「般

泥曰」是被用在佛入滅，沒見過「泥洹」、「泥曰」被分開使用的例

子。 

然而，僅說「泥洹」，常常是指覺悟。例如：「何謂為等，謂我

等泥洹等，所以者何，此二皆空。」（《維摩詰經》卷中〈諸法言品〉

第五）
25

這意思非常明白。然而，在這裏，卻有道安把「泥洹」與「泥

曰」分開使用的例子。在這以前，稱「泥洹」時，指煩惱滅盡的開

悟，然稱「泥曰」時，並無入無餘涅槃之死的意涵。對安世高譯的

《陰持入經》，道安為了向竺法濟與支曇講述而作的《陰持入經注》

之中的一節，經所謂兩種無為，即是說有餘、無餘的兩種涅槃。道

安的註解如下： 

                                                        
22 後漢‧ 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三（《大正藏》第 8冊，頁 438上-443

中）。 
23 同註 22，頁 430下-438上。 
24 吳‧ 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下（《大正藏》第 14冊，頁 535中）。 
25 同註 24，頁 52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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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度世是為尚有餘，無為未度。 

無為未度者，謂已泥洹未泥曰。 

已無為竟，謂已得泥曰也。 

命已竟畢，謂不復受生死壽命，便為苦盡，令後無苦。 

彼以有是陰，亦持亦入，已盡止寂然，從後無陰亦持亦入，無相

連不復起。謂惡意滅，不復起生死，是為無餘，謂惡意盡滅無微

餘，已得度世無為畢，是為二無為（《大正藏》，三十三冊，頁一

八中）。 

這本經文是說，即使達到無所著，陰持入的存續間，是有餘無為，

命盡陰持入斷絕時，稱無餘無為。這是通常所說的有餘涅槃與無餘

涅槃的分別。然而，對經文「有餘無為」與「無為未度」，道安註解

為「已泥洹未泥曰」。那是已泥洹未泥曰的意思！如果是這樣，泥洹

是有餘涅槃的覺悟，泥曰是無餘涅槃的死。這解釋當然有證據。支

持這樣解釋的有陳‧ 慧達《肇論疏》。正如其書開頭所說： 

道行譯音，泥洹是無為滅度，泥曰是滅訖盡也。《古淨名．法供

養品》云：「佛般泥洹曰。」今經云：「諸佛滅度。」正謂無餘為

泥曰。（《續藏》二編乙二三套四冊四一三丁右下） 

道行譯音如何，現在不清楚。把無為滅度稱「泥洹」，滅訖盡稱「泥

曰」的解釋，有吳‧ 支謙譯的《維摩詰經》稱「佛般泥曰」，羅什

譯的《維摩詰經》稱「諸佛滅後」。在收集的這些例子中，我們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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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稱「泥曰」，是指無餘涅槃。 

    然而，我對於上面「泥洹」、「泥曰」、「有餘涅槃」與「無餘涅

槃」的解釋，是否正確，自己實在是還有疑念。不管怎麼說，在經

典確實通常根據無餘無為之語，說無餘依涅槃，正是與說無身無餘

涅槃（死）沒有不同。道安的註不如此解釋。他是用無餘解釋惡意

盡滅無微餘，不是看作身體盡滅。雖然在經典「命已畢竟」，清楚的

是指死的意思，但是道安不認為是指現在生死壽命盡，今後不再受

生。如此一來，假如從他的觀點來看，「泥洹」必然不是根據身體的

有無區別。如此，我在之前把泥洹當作覺悟，解釋泥曰為入滅，諸

如此類的說法，必須收回。因為慧達的《肇論疏》引用《維摩詰經》：

「佛的般泥曰。」般涅槃是入無餘涅槃，正是死的意思，這也是般

泥曰。因此，入無餘涅槃，用此「泥曰」之語，就是指無餘，或許

言之過早。在竺法護譯的《須真天子經》（卷三的末尾）是： 

菩薩隨諸習俗現泥洹道，知一切法，習而滅之，於泥洹行不般泥

洹，於泥曰行不永泥曰，是故菩薩得入滅度法。
26 

經文把「泥洹行不般泥洹」與「於泥曰行不永泥曰」並列，要了解

其原由很困難，但是一定用「泥洹」、「泥曰」來區別有餘、無餘，

我是不敢茍同的。 

    從前述引用慧達的《肇論疏》中的道行譯音之文得到啟示，我

                                                        
26 西晉‧ 竺法護譯《須真天子經》卷三（《大正藏》第 15冊，頁 10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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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所謂「泥洹」是無為滅度，作為名詞，即是指涅槃，所謂「泥

曰」是滅盡，作為動詞，是度、超、悟的意思。如果作此解釋，道

安在《陰持入經註》說「已泥洹未泥曰」，泥洹（無為）還未泥曰（未

度）之意，已得泥曰是泥洹（無為）已泥曰（已度）之意，那恰好

符合經典「無為未度」與「已無為竟」的解釋。而且，這樣的語法

在梵語的文法上，是不存在的，或被質疑的。現在道安是根據自己

的理解，使用漢文區別泥洹、泥曰，不問文法上得當與否。因而，

以此方式理解，道安對於《陰持入經》之有餘、無餘的解釋如下： 

泥洹是希望證，未泥洹是未證，是有餘。然而假如已證泥洹不再

受生死之壽命。那是惡意滅盡，已證這泥洹，惡意滅盡無微餘，

是無餘的意思。 

上面的解釋假如無誤，道安在這方面通常不是根據有身、無身的分

別，說有餘涅槃與無餘涅槃，泥洹（無為）只是悟（就是泥曰，就

是度）與未悟（即是未泥曰，即是未度）的分別，泥洹本身絕對沒

有有餘、無餘種種的差別。 

    不過，道安如此之解釋，其根據為何？我在《陰持入經》的註

中，發現其根據： 

空無所應得，空其心，淨其內，志與闑違，故曰不應，不應邪也，

得受不受，不受闑也。 

愛已壞，壞盡，言愛欲已盡也。 

已離已盡，離愛願盡，無三界之志，斯謂不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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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為，謂欲無欲志寂，無三界想矣！《法鏡經》曰：不以意存

求於泥洹，何況有勞想哉？斯無為之云矣！（《正藏》三十三卷

二一頁下）。 

經文說：「得空，不著空，已離愛，愛已盡，無為。」這不是說無為

有餘、無餘的分別，只說空無所得，愛盡滅，無為。假如從經典說，

無為有「有餘無為」與「無餘無為」，兩者之根柢相通。然而，無為

是指愛欲滅盡，是生前修得。只在生前修得，死後修得則無意義。

如此一來，道安所謂無為泥洹是生前修得，非死後泥洹。道安所謂

無為，心空，欲愛盡，引用《法鏡經》的說法，認為存心求泥洹，

則不得泥洹，何況勞想？此即無為。在這之前，欲度世尚有餘，與

證無為一致。道安認為有兩種無為說，他的立場愈來愈明白。 

    說兩種無為，一方面解釋經文，又不承認有兩種無為，一方面

知道有兩種無為，而且更進一步解釋，或者不知道兩種無為，僅根

據唯一的無為解釋之。不論為何，一時難於確定，恐怕後者近於真

實。道安在內容上，分別有五陰、六入、十二行相，其中雖然不難

認定有大乘思想，如註解《陰持入經》，自由地引用大乘經典《明度

經》（《小品般若經》的異譯）、《維摩詰經》、《法鏡經》（《大寶積經》

的郁伽長者會的異譯）。表示不清楚大小乘的分別，而統一解釋之。

通達大乘涅槃觀的道安，不可能不知道小乘有部的兩種涅槃說。 

    道安知道「泥洹無為」是空無所得，愛欲滅盡之境。存心求泥

洹，尚不可得。譯「泥洹」為無為是後漢的安世高，其他大概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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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洹」，只有吳‧ 支謙在《大明度無極經》譯作「滅度」。安世高

何故譯「泥洹」為「無為」。泥洹是 assam- skrta，不能譯作無為。無

為在《老子》是表示至極之道，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換句話說，《老

子》的無為概念相當於佛教「泥洹」的概念，但不是說無為即表示

「泥洹」的語義。因為譯語的由來已如此，格義時代的道安，無為

的概念常常引用老子思想，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 

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安般注序〉）。
27

 

真際者，無所著也，泊然不動，湛爾玄齊，無為也無不為也（〈合

放光光讚隨略解序〉）。
28 

這些是引用《老子》：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第三十七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為無為而無不

為（第四十八章） 。 

但是，道安不是直接根據《老子》的說法。無為是體得自然對象界

的道，在魏晉時代是廣泛被重視的思想，郭象〈莊子序〉有：夫心

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上文已明白表示，道安所

謂無為，不是指逃避人生，虛無的生活態度。無為是無所著，故自

                                                        
27 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5冊，頁 43下）。 
28 同註 27，頁 4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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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動，而適應一切的外界，能呈現為無為的大用。無為是為了呈

現為無為的大用。道安詳細之解說如下： 

無為，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因，故能

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成務者，即萬有而自彼；開物者，

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雙廢者，守于唯守也。故《修行經》
29

以

斯二法而成寂，得斯寂者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

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安般注序〉）。
30 

無為不是消極的自足的心，無為可以說實在是無不為的根元之理，

不是餘蘊。然而，無為在《般若經》是與法身、真際、空，境地相

同。只是說法身、真際時，是悟境智不二，是對「悟」之對象的命

名。說無為、空，不外是對主體的稱呼。 

    因此，假如執著法身、真際、空，就失去法身、真際、空的真。

假如也執著無為，無不為就不可得，那樣的無為是違背無為。因此，

道安是以無名表現之。所謂無名，是絕對之稱。對於「有」的「無」，

是相對有名。超越有無，包含有無，是絕對的稱謂。當然也是斷思

慮，所以是無名；絕對是一，沒有二、三之別。沒有智愚之別，也

沒有是非的不同。沒有證與不證之差。如此，「無為泥洹」是無名之

理。道安在這方面的確無為無名，即使沒有熟用泥洹無名，然而，

                                                        
29 同註 26。 
30 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第 55冊，頁 4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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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即是此意。不應為異名所迷，而忽略其同體異名之實。假

如了解法身、法性、真際、如、空、無為、泥洹，實是同一，這疑

問就容易被理解。 

    如、法性、真際等語同義，在《般若經》常被連用，在此不特

別舉出。泥洹與空是一，從《放光般若經‧ 信本際品》所云：「泥

洹者亦自至竟空。」可以了解。而且法身、法性的無名，在下面諸

文可以見之： 

般若波羅蜜者，無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

道有三義焉，法身也，如也，真際也，……如者爾也，本末等爾，

無能令不爾也。……法身者，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

名，故於戒則無戒無犯，在定則無定無亂，處智則無智無愚，泯

爾都忘，二三盡息。……真際者，無所著也，泊然不動，湛爾玄

齊，無為也無不為也（〈合放光放讚隨略解序〉）。
31 

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為之域耳，非據真如遊法性，

冥然無名也。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也；名教

遠想者，智度之蘧廬也，然存乎證者，莫不契其無生而惶眩；存

乎跡者，莫不忿其蕩冥而誕誹。道動必反，優劣致殊，眩誹不其

宜乎？不其宜乎？（〈道行經序〉）。
32 

                                                        
31 同註 30，頁 48上中。 
32 同註 30，頁 4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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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法性、法身非普通之理，其乃悟之理，離悟即無。所以真如、

法性、法身是絕對、無名，悟是絕對、無名，沒有區別，即不外泥

洹、無為之無名。在中國古典，道的概念，也是法理，但是人的文

章、行為、理法等，以它為據，這或許才能開始被稱為道。而且，《老

子》說：「道常無名」（第三十二章）、「道隱無名」（第四十一章），

這是眾所周知的。道安的無名說，得之於《老子》，而運用於佛教學

上。 

    然而，與「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同樣思想的是「道常無名」之

說。道安不是直接從老子得到。原來，「無為」與「無不為」是相反

的概念，同時並立，在理性立場上，是不被允許的。超越無為與無

不為是悟的絕對的立場，在最初是可能的。開悟時，是無名。維摩

默而不語，表示不二。此不二、絕對是斷名言的修證。「無為」與「無

名」這兩個命題是相互不離的關係。根據強調無為學說的魏晉時代

的思想家，以道即是無名，這是理所當然的。王弼說： 

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三國志》卷二十八〈鍾會

傳〉注所引〈王弼傳〉）。 

道（無）被體證，不是言說能表達，此即無名的之趣旨。何晏的「無

名說」尚是相對於「有名」之「無名」，但是強調道的無名，此「無

名」的觀點，即是道的性格，這是不容懷疑的。夏侯玄也說： 

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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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彊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列子仲尼篇〉

張湛注所引） 

道即是自然，道本無名。隨後之郭象亦云：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

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莊子‧ 齊物論》郭象註）。 

自然冥合境地，非言說所及。如此看來，道安無名說之由來，實在

有很深的淵源。 

    然而，不能把道安當作老莊思想的流派，他們有不同之處，雖

然以「道常無名說」作為佛教學上「法性無名說」之發表是存在的，

但不能忘記道安二十年熱情鑽研《般若經》的根柢。在前引的道安

〈合放光光讚隨略解序〉可以明顯得之。在佛教，道有法身、如、

真際三義，道是唯一絕對，不變自爾，而且無所著，所以無為而無

不為。此三義相互不可分。絕對離開常住不變的自爾不能存在，常

住不變的自爾是不容我執。道安還不知《大般涅槃經》，也不知道有

關涅槃的三德（法身、般若、解脫）教說，由於通達《般若經》法

身、如、真際之說，而發現道的絕對性、自爾性與無著性。 

假如對比於涅槃三德說，《般若經》的法身與如，大概是《涅槃

經》的法身之德，《般若經》的真際，大概是《涅槃經》的般若與解

脫兩德。因而，道安的泥洹思想是從欲愛滅盡、空無所得，說涅槃

三德中的般若之德，其無為是當作現成無不為的大用，顯示涅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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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的解脫之德。於是，從道的絕對性與自爾性，解說涅槃三德中

的法身之德。我們可以感受到道安對泥洹思想頗有卓絕的見識。尚

且進一步說，論述道的自爾性，本來在印度佛教 tathata即是解說如

實的理念，對於這個理念，假如當作「本末相等，無能令不爾也」

之解釋，晉代的思想家們，根據自然說道，發現其間相通之理。例

如，郭象在《莊子註》中說： 

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逍遙遊〉）。 

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彌異，自然彌同也（〈齊物論〉）。 

現象千差萬別，形成的根柢是自然，常住不變，有普遍性。姑且不

論道安本身是否意識到「自然」的道理。假如以佛教語來說「自然」

的話，應該相當於「如」這個意思。 

    如此思惟，在魏晉時代，中國思想特別是以老莊作為主流所展

開的有關道的思想，由於道安的努力，佛教學完全能包攝之。而且，

不單是以中國思想，也以印度思想的思考模式直接表現出來。印度

佛教思想種種的角度論述，給與概念的線索，深化其思想，促進其

進步。僧肇〈涅槃無名論〉九折十演，不論在內容或形式或思想上，

能達到劃時代新世紀之著作，絕非偶然。 

 

四、三乘十地的課題 

 

    在前節，我們說，道安所謂泥洹的絕對性，無視於兩種涅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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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著、欲愛盡滅之泥洹是顯示無為之語，是顯現無不為之大用，

完成開物成務，其境地是冥然無名，斷絕一切的相對差別，為智度

真諦的世界。而且，作為老莊的流派的魏晉思想，立基於佛教學再

組織思索的整理與深化，促進躍進，形成貢獻。由於前秦道安的培

養，在道安努力的基礎上，果然在後秦僧肇身上開花結果。從來沒

有被綜合的考察佛教教義上的差別階級之說與無差別無階級之說的

關連，現在提出有關涅槃作為課題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為了理解〈涅

槃無名論〉先前之預備知識，首先必須考察以前有關差別與平等的

見解。 

    假如根據佛典之大乘經典的說法，佛教的修行者有聲聞、緣覺

與菩薩三種，他們各有不同的行為，故達到不同的果，所以在佛教

中有三種的教，此即所謂三乘說。有關三乘的起源與發展的種種現

象，現在不多加論述，唯先闡述其是非。說一切有部等認為，雖然

證得三乘同一的涅槃，然而過程與功能不同。大乘的《般若經》則

以為：三乘中的聲聞、緣覺二乘，不知真正的菩薩道，被認為是片

面而已。從三乘的真諦論述，三乘無差別。《般若經》之涅槃說，採

用有部的兩種涅槃說，又提倡獨自的涅槃觀，三乘說也採用有部的

差別思想，又以獨自的觀點論述平等。 

因此，綜合以上說法，假如從大乘般若來說，二乘是小乘的涅

槃觀，只是聲聞、緣覺的涅槃，大乘的涅槃是菩薩的涅槃，非徹底

體悟不能理解。換言之，空的同義語，只有大乘的涅槃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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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於實有思想之小乘的涅槃是不真的，此有排斥小乘涅槃之意。

然而，《般若經》採用有部思想的第二義的意思，包含無餘涅槃，對

於直接理解經典者而言，感到不少困惑。即是，當作現實的修行者

的修道過程來看，雖然菩薩從初期得到涅槃沒有問題，但是聲聞與

緣覺過程如何？他們是悟小乘的涅槃觀，然而在究極方面，聲聞在

小乘涅槃就結束嗎？或進而進入大乘的涅槃嗎？這幾種說法在經典

中，顯然的，都不是。《般若經》本身以論述大小乘涅槃的真偽為目

的，有些人以菩薩為名，期待、追求大乘的涅槃。我們不得不說，

提出這樣的問題已超乎想像。然而，假如就字面解釋經文，問題的

提出也不是不可能。先前，二乘雖然脫離不了小乘的涅槃觀，但是，

就真諦而言，三乘無差別，於是二乘最後進入大乘。因而，小乘的

涅槃雖然是不真的，但作為過渡階段，是能被接受的。 

總而言之，就《般若經》經說來理解，二乘一旦得小乘的涅槃

果，進而進趣大乘，得大乘的涅槃果，是能被理解的。於是，聲聞

經歷大小乘的兩種涅槃，另外，有從最初向菩薩大乘的涅槃。因此，

佛教的修行者中形成二乘的迂迴之行的漸悟主義，與形成菩薩的直

往之行的頓悟主義。如此，涅槃思想關連於三乘之別的解釋，也發

展出悟的頓漸問題。 

    試著思考這個問題，一體頓悟是頓速，不經過次第階級得到，

或經過段階逐次到達？如上述《般若經》的解釋，與頓悟同時，漸

悟也可能。然而，漸悟的二乘，有關漸的語義尚必須被考慮。漸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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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他們一旦經由小乘的涅槃，到達大乘的涅槃，意謂「漸」不

過是「迂迴」的別名。他們不是漸次得大乘的涅槃的意思。假如說

有關大乘的涅槃，大乘的悟，是否開悟，其間沒有階級，意思是說

漸悟是不可得的。但是，二乘的涅槃與大乘的涅槃，同樣是涅槃的

一種，兩者的不同，與其看作不完全或是完全，不如說二乘依次經

由這兩個涅槃，從不完全的悟進入完全的悟，意指他們的悟是「漸

次」。然而，這時，二乘的涅槃不真、不完全，他們證得小乘的涅槃，

他們自身在這方面只不過因為他們的固執，對於悟大乘的涅槃，不

予寄望。二乘的悟，畢竟還不是漸悟，而是頓悟。 

    有關三乘的「一異」，在大乘經典中《法華經》關於此方面之討

論有其特色。《法華經》以為三乘之別是佛陀的方便說，真實是一，

無有差別。因而，假如根據這種說法，以為聲聞有聲聞的涅槃，與

大乘的涅槃不同，這說法就不被認同。然而，在《法華經》又另有

一種說法，到達阿羅漢的聲聞，聽聞法華之教以後，成為菩薩道的

修行者再出發。依照這些說法理解時，聲聞的迂迴漸悟是被承認的。

因而，這不僅與《般若經》有關，同時與前述回歸到同一問題。也

就是說，就悟的性質而言，沒有辦法給與頓漸關鍵性的解釋。 

    在這方面，現在必要從別的觀點考察三乘的關係。大乘十地思

想可以給與線索，值得注意。假如從大乘經典，菩薩到成佛積十種

行，經過十地階級，此十地菩薩位，在華嚴系有：從初歡喜地到第

十法雲地；在般若經系有：初七地是三乘共通位，從初乾慧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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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經》過滅淨地）以上到第七已辨地（《放光經》已作地），以及第

八辟支佛地、第九菩薩地、第十佛地。不用說，解明三乘的關係要

依照般若經系所謂三乘共的十地。《放光般若經》的涅槃思想與三乘

觀有關成為問題。在十地方面，關連三乘共的十地，不用說，應該

被檢討。然而，在《放光般若經》（卷六）的〈治地品〉，菩薩七住

地得無生法忍，進入八住地。蓋菩薩在六住地，因為沒有辟支佛意，

在七住地，沒有聲聞的所作已辨之想，得無生法忍，進入八住地。

在八住地亦不住辟支佛的自足之念，神通遊化，次第進入第九地、

第十地。 

如此，十地是三乘共的十地，菩薩修行的階位，不外基盤、施

設於聲聞與辟支佛的階位。在現實，三乘是到七地不再前進之意。

然而，即使菩薩七地得無生法忍，與聲聞、辟支佛達到不同的悟境，

何以七地不能達到佛果。七地得無生法忍後，假如尚留三位的進修，

此三位當然不包括聲聞、辟支佛的涅槃，必須從無生法忍展開且實

證之。此能看作是開示大乘菩薩的涅槃，而與其說是經過無生法忍

的後三位之行，完成菩薩道，不如說，不過是暫時敘列，在悟之上

表現自在應化之用。如此看來，十地思想實在是說聲聞、辟支佛的

修道過程，不是流入菩薩行必經之路。然而，假如再問三乘之中的

聲聞、辟支佛如何進入菩薩行，不得不把七地無生法忍之說合併考

慮。 

    那麼，先放下以上的事實，考察中國佛教《法論目錄》法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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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帙的教門集所載之內容： 

辯三乘論支道林無三乘統略釋慧遠問釋道安三乘并書竺法汰問三乘

一乘什答問得三乘王稚遠法師答問辟支佛王稚遠法師答
33

 

從這些目次可見，三乘一乘的問題到南北朝之初已經是學者相當關

心的大事，對於東晉的支道林、前秦的道安、竺法汰、慧遠、後秦

的鳩摩羅什等，這些專心於佛教學之學者而言，「三乘一乘」的問題

是難解的課題。就支道林而言，他辯明佛家的三乘滯義，被記載在

《世說新語》（文學篇）
34

。其〈辯三乘論〉記載當時的論述。道安

在〈大小品對比要鈔序〉之中，又說： 

    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 

   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之？）號。般若之智生乎，教跡之名。

35 

十住以無生法忍為中心，對求道修行階段的人而言，有承先啟後的

意義。只是從這些文字不能得知三乘與十地的關係。作者未詳，但

是從記述內容上，可知是支道林弟子所作之〈首楞嚴三昧經註序〉

云： 

                                                        
33 同註 30，頁 83下。 
34 劉宋‧ 劉義慶《世說新語‧ 文學第四》：「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

三乘炳然。」（《台南：唯一，民國 64年 9月，頁 173》。 
35 同註 30，頁 5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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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楞嚴者，沖風冠乎知喪，洪緒在乎忘言，微旨盡於七住，外跡

顯乎三權。
36 

就此而言，《首楞嚴》以為七住得無生法忍是極點，八、九、十三位

是無生法忍的外跡，是權用。理解三權是三乘的教，如果是這樣的

話，《首楞嚴》托三乘的教說，究極是七住證無生法忍，體得知喪忘

言的空。現在，迷惑的是，應該依從誰的解釋。同序接下來稱揚支

道林之功，說：「啟于往數，位敘三乘。」十地是以三乘之中的聲聞

階位作為基本施設。因而，三乘之別雖然是作為外跡的權教被闡述，

但是有些人以七住得無生法忍為究竟，我想這解釋是接近真實的。

支道林徹悟經典的原意，對於聲聞、辟支佛經歷如何之路而進入菩

薩位，有較合理的說明。 

    道安又如何看待此事？他亦說：「是乃三乘的大路，何莫由斯定

也。」（〈十二門經序〉）
37

又說：「從始發意，逮一切智，曲成決著八

地無染，謂之智也。」（〈道行經序〉）
38

道安對三乘十地相當關心，

解釋兩者關係如何之具體資料，無從得知。道安恐怕是把十地當成

菩薩的十地，因而，不認為聲聞是菩薩進入十地的過程。對於支道

林說七住無生法忍，道安八地無染，兩者似乎不同，但道安之說，

是否是從七地得無生法忍，變成為八地無染之意？畢竟七、八地得

                                                        
36 同註 30，頁 49上。 
37 同註 30，頁 49上。 
38 同註 30，頁 4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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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生法忍不過是前後之差而已。他又說： 

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為有為之域耳，非據真如遊法性，冥然

無名也。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也（〈道行經

序〉）。
39

 

這是十地階級不在法性上說，因為至八地，根據無生法忍，得根本

智，已經體悟真如法性。在那境地，沒有最早八、九、十地之別，

也就是說，八地以上的菩薩在修行上是任運自然。此任運無功之行

不過是暫時分配於八地、九地、十地之三地。十地就道安而言，不

外是對尚未體得法性者的引導，與支道林十住之稱是起於未足之

號，恰有同軌之理由。 

    支道林說：「微旨盡於七住。」道安說：「八地無染之智。」
40

支

道林與道安兩人都說得無生法忍而開悟，但不說悟後之九、十地如

何。然而，菩薩七地頓悟，不能說得悟的階級。他們不說聲聞趨向

菩薩的迂迴行。只說菩薩的悟是頓悟。南齊‧ 劉騶在〈無量義經序〉

中，把支道林與道安當作是頓悟說的先驅： 

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公之論無生以七住為道慧陰足，十住則

群方與能，在跡斯異，語照則一；安公之辯異，觀三乘者始匱之

因稱，定慧者終成之實錄，此謂始求可隨根而三，入解則其慧不

                                                        
39 同註 30，頁 47上。 
40 同註 30，頁 4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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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1 

不知其根據為何？但大體上，與我之見一致。支道林以七住得無生

法忍，十住、七住是一，不同的是跡。明顯的，與前引「十住之稱

興乎，未足定號」、「微旨盡於七住」之說相同。道安以為三乘始行

雖然有差異，但是最終目標同樣達到定慧。像這樣的說法，的確沒

有發現符合的文章。假如根據前引〈道行經序〉的真如法性，冥然

無名，卑高無差之說來看，一切言歸於一。 

    以上之考察，三乘十地與法性涅槃是一的關係，乃根據支道林

與道安平日之研究考察而得。他們對於聲聞如何進入菩薩，以及有

關聲聞、辟支佛、菩薩的差別理由與同一理由，尚未究明。僧肇的

涅槃論對於三乘十地的關聯大力闡述，雖然有前輩的先蹤，但是僧

肇的創造性如何輝煌，是可見的。〈無量義經序〉以為支道林與道安

是竺道生頓悟義的先驅，後世的學者遂以為〈涅槃無名論〉之無名

家指的是僧肇，有名家指的是竺道生。這觀點與僧肇〈涅槃無名論〉

所說漸悟義是支道林、道安，恰恰相反。然而，勉強說〈涅槃無名

論〉的敵對是竺道生，假定這說法成立，以下我將指出〈涅槃無名

論〉絕非評論竺道生的頓悟，〈涅槃無名論〉與支道林、道安的主張

也不是相對的說法。這個事實值得注意。 

 

                                                        
41 《大正藏》第 9冊，頁 38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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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書的大要 

 

〈涅槃無名論〉開始是撰者僧肇上表給秦王姚興，接著以無名

與有名的答難的方式論述之。〈上表文〉闡述本書撰述的緣由，相當

於序文，只是在贊述涅槃的無名，不在綜論本文的論述內容。本文

內容廣泛，前後由十九節完成。彰顯僧肇本身的立場以無名之名論

說，表示難者的立場以有名之名論述。無名首先說明自己的綱要，

之後由有名立難，無名回答，以此順序進行討論，前後合起來，有

名的問難有九，無名的解明有十，僧肇稱之為「九折十演」。為了方

便討論，先提供簡單要旨，顯示十九節的大意： 

    開宗第一（無名）──涅槃是絕稱的幽宅，有餘、無餘只是應

物的假名。 

    覈體第二（有名）──涅槃絕稱，懷德者自斷。 

    位體第三（無名）──涅槃之道在有無之外。 

    徵出第四（有名）──有無之外，別無妙道。 

    超境第五（無名）──有無之所統是俗諦。涅槃是真諦，因此

非有非無。 

    搜玄第六（有名）──不出有無，不在有無何謂。 

    妙存第七（無名）──玄道妙悟。真是有無齊觀，物我冥一，

怕爾無朕，謂之涅槃。 

    難差第八（有名）──涅槃是一，何有三乘之道，無生法忍後

之進修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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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差第九（無名）──以人有三，而認為無為有三。無為非有

三。 

    責異第十（有名）──我與無為，是一是異？ 

    會異第十一（無名）──我即無為，無為即我。以未盡無為，

故有三。（三鳥出網之譬） 

    詰漸第十二（有名）──二乘與菩薩俱心無為。未盡者何。 

    明漸第十三（無名）──無為雖然無二，結應該頓盡。智力不

同，故所乘非一。（三箭中的，三獸渡

河之譬） 

    譏動第十四（有名）──入無為境者禁止進修三位。（指南為北

之譬） 

    動寂第十五（無名）──為即無為，無為即為。聖心是心想都

滅，而亦理契。 

    窮源第十六（有名）──涅槃有始有終。經典說無始無終者何。 

    通古第十七（無名）──涅槃之道妙契，基於冥一。其間不容

終始。 

    考得第十八（有名）──眾生是盡五陰之內，涅槃是五陰盡，

得涅槃者誰。 

    玄得第十九（無名）──涅槃妙盡常數，不有得不無得。玄道

絕域，以不得得之。 

    慧達將這十九節大分為三段。第一段，是從初到「妙存」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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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果。第二段，是從「難差」第八到第「動寂」十五，明三乘之行

理。第三段，是「窮源」第十六以下到結束，明本始涅槃。分成三

段，甚為適切。現在避免逐次解說各節之繁瑣，依照上述的三段分

法，闡述其大要。 

    第一段  姚興的涅槃無名之說，從心停止著欲，冥合於空，名

為涅槃。這樣涅槃無寄，故無名。明顯的是，大乘的涅槃說，尚未

明說有餘、無餘二涅槃。然而，假如根據僧肇，涅槃絕有為，名無

為，永滅生死大患，稱為滅度。因而，把涅槃分別為有餘、無餘是

錯誤的。雖然經典有有餘涅槃、無餘涅槃，惟作為悟的涅槃不過是

在應眾生示現身的時候，安上之假名。涅槃沒有有餘、無餘的分別。

因為涅槃是有無之稱的根源，涅槃本身必須超越有無。以有無統攝

一切，只是俗諦方面；悟的涅槃是真諦，沒有有無相對的分別，有

與無，沒有不同，主觀與客觀，沒有對立。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的

分別，與涅槃之本質無關，只是假名。這些不僅姚興沒說明理由，

道安尚且也未言明。雖然道安在解釋兩種涅槃之文時，以大乘的涅

槃說轉述其意義，但是尚未到加以否定的程度。在《大乘大義章》（卷

中〈羅漢受決〉）中，鳩摩羅什以為阿羅漢只得有餘涅槃，即使心是

清淨，身口所作也不能沒有失念，進入無餘涅槃以後，身口業永滅
42

。

                                                        
42 東晉慧遠問，羅什答《大乘大義章》卷中：「一切阿羅漢，雖得有餘涅槃，心

意清淨，身口所作，不能無失念。……是人入無餘涅槃時，以空空三昧，捨

無漏道，從是以後，永無復有身口業失。」（《大正藏》第 45冊，頁 13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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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菩薩以佛道不入涅槃，阿羅漢以聲聞法不入涅槃，這些有關大

乘的涅槃與小乘的涅槃屢被討論。 

然而，現在僧肇不排斥簡單明瞭的兩種涅槃。大概羅什不可能

不知道兩種涅槃說是小乘的涅槃。考慮《般若經》的複雜小乘包容

的教相時，不得輕易排斥兩種涅槃說。而且僧肇一方面受羅什的影

響，一方面受到道是無名之中國思想的傳統強烈的影響，與希望教

義簡明化的中國學徒的性格，排斥有餘、無餘的涅槃，純粹強調大

乘的涅槃。在此，能認定與道安的連繫，同時降至隋代，根據三論

宗的吉藏（《法華玄論》卷二）說大小二涅槃的不同，二涅槃的分別

是法身觀的不同，發現一乘三乘的不同被強調源流。 

    第二段  「難差」第八以下到「動寂」第十五的八節，涅槃是

一，何故有三乘之別。又七住得無生法忍後，有八、九、十住三位

進修的問題。從這個問題延申到頓悟、漸悟的兩個立場，兩者被對

照討論著。這段要旨是，涅槃是一，由於智力不同，煩惱有斷盡或

不盡的分別，稱為三乘。有三乘之分別，但不可根據這個，以為涅

槃有三。七住以後，八、九、十位的進修是從得無生法忍後，在動

寂無礙、為無為相即之上，形成任運無功用之行。不可因為這樣而

破壞涅槃是一。 

因為「詰漸」、「明漸」太顯目，雖然在頓悟、漸悟之爭這個背

景，此論代表漸悟家的見解，但事實不是如此。僧肇論述涅槃是一

與三乘之別的關係，主張絕對漸悟，是無法想像的。何況「詰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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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相當於竺道生的頓悟義。僧肇涅槃雖是一，但是說明何故產生

三乘的分別，除了立足在《般若經》的三乘思想，說大乘的實相、

大乘的涅槃外，說明三乘的由來是般若學者必要的課題。支道林與

道安已論究三乘問題，僧肇有此論述，絕對是很自然的事。支道林

與道安一方面試著解釋有關三乘與十地分別的理由，一方面尚不能

很有條理的整理、解釋，不再繼續解釋。然而，現在僧肇給與明快

的理論，說三乘的斷惑不同，很多地方參考《智度論》（卷八十四），

同時又見到《大乘大義章》（卷上〈重問法身〉）有羅什的解說指導。

這些新的學養可能使舊的課題得到明快的解釋，特別是「斬木尺寸

之譬」與「三鳥出網之譬」是三乘與涅槃關係極明顯巧妙之譬。所

謂「斬木尺寸之譬」是，人斬木時假如去一尺則沒一尺，去一寸則

沒一寸，長短的分別是在木的尺寸之上，無一寸無一尺則相同
43

。恰

恰如此，聲聞是結習未盡，如來是結習都盡，結習的盡與不盡以及

其他原因，在智慧的深淺方面就有如來與聲聞的差別。然而，結習

煩惱都盡，顯現的涅槃只是唯一。 

而且「詰漸」、「明漸」與結習煩惱是否頓盡之區別，僧肇如《老

子》所說，達到道、無為，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不能頓盡。

這觀點近於漸悟論者的主張。此後，頓漸二悟之爭興起，〈涅槃無名

論〉往往為漸悟論者所用。因此，《肇論》的註釋者慧達以頓、漸二

                                                        
43 後秦‧ 僧肇《肇論‧ 涅槃無名論》：「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寸無寸，脩

短在於尺寸，不在無也。」（《大正藏》第 45冊，頁 16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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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之論的想法，解釋此論，並引申此論為頓悟、漸悟之爭興起之後

所作，也引起學者質疑此論是否為僧肇所作。關於這些容後詳細討

論。我的意見與這些說法完全相反，現在暫不予闡述。 

    第三段  在前段，悟涅槃者是根據智力與斷惑深淺不同，而有

三乘的分別。即使分為三乘，涅槃本身沒有區別，只是唯一。當然

涅槃是由人悟，離開人的悟，涅槃可以獨存嗎？雖然人悟與不悟是

相對的，但是相對區別，就不得悟。所以悟是絕名相，是體驗。秦

王姚興，廓然空寂，排斥諸家沒有聖人之說，反擊如果沒有聖人，

知無者為誰？現在僧肇一方面贊成明詔，一方面論述玄道絕域，因

此以不得得之，徹底警戒陷入有得之說。 

 

六、〈涅槃無名論〉的撰者 

 

在劉宋明帝時，陸澄於編纂之《法論目錄》，把〈涅槃無名論〉

列為釋僧肇所撰，收於《法論》第二帙〈覺性集〉之中
44

。其後陳‧ 

慧達作《肇論疏》亦著〈涅槃無名論〉之義記
45

，隋‧ 吉藏《中論

疏》（〈觀涅槃品〉）中稱肇公〈涅槃論〉並引用此論，又舉出〈涅槃

無名論〉中的一節〈妙存〉第七，稱為肇師的〈妙存章〉
46

。吉藏在

                                                        
44 同註 30，頁 83上中。 
45 案可能是指〈般若無知論義私記下〉（（《卍續藏經》第 150冊，頁 833上）。 
46 隋‧ 吉藏《中觀論疏》卷十：「肇公涅槃論破非有非無云……，肇師妙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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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論序疏〉引用此論之上表文，並說姚嵩的精解是引起天子姚興

寫作涅槃無名義、僧肇創作〈涅槃無名論〉的端緒
47

。他在《法華玄

論》（卷二）也明白指出肇法師的涅槃論有如來身的無生滅與無始終

兩義，這些論義不見於涅槃、華嚴，而採用法華與般若，符合經意
48

。

這就成為吉藏本身學說有力的證據。自古以來，肇論的註釋者皆認

為這是僧肇的撰述，不曾懷疑其真偽。 

然而，近年來，在海外的研究者之間，對於這本書的撰者持懷

疑態度，至少有學者不以之與《肇論》中其他〈物不遷〉、〈不真空〉、

〈般若無知〉三論，並列同視。 

首先，在這方面詳細發表意見的是，民國二十七年（1938）刊

                                                                                                                      

亦同此意。」（《大正藏》第 42冊，頁 158上）。 
47 隋‧ 吉藏〈百論序疏〉：「問姚嵩云：何能知其失？答：其人俗中精解義。曾

著啟問天子姚興涅槃無名義。興答啟云：夫眾生所以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

故也，若欲止於心，則無復生死，與空合其德，乃曰涅槃，豈容名數於其間

哉？肇公述興涅槃無名義，故作〈涅槃論〉有九折十演也。」（《大正藏》第

42冊，頁 236上-236中）。 
48 隋‧ 吉藏《法華玄論》卷二云：「以身無生滅，異凡夫、二乘之身；壽無始

終，異凡夫、二乘之壽。以凡夫二乘之身為生滅所遷，壽則有始成終盡一期

所壞，故如來身不生滅，壽無始終也。又肇法師涅槃論正明此二義。六趣無

以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謂無生滅也。隨之不得其終，迎之罔眺其首，

明無始終。肇公不見《涅槃》、《華嚴》，還採《法華》、《般若》以作斯論，故

與經意符也。」（《大正藏》第 34冊，頁 37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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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湯用彤氏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卷下、第十六章〈竺道

生〉的項下），在他之後補述的是，在民國三十三年（1944）刊行的

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第五卷第一期）發表的石峻氏的〈讀

慧達肇論疏述所見〉一文。近時又有 W. Liebenthal氏於 1948 年在

Monumenta Serica 的 Monograph XIII，整理《肇論》的翻譯、研究、

註疏。同時在公佈 The Book of Chao 一書時，又發表獨自的見解。

現在介紹這些學者的論旨與論據，並闡述我見。 

首先是湯用彤氏，〈涅槃無名論〉假如是僧肇所作，僧肇成了持

漸悟說反駁頓悟說的最早者。但是這論文的筆力與不真空論等不相

似，又有很多疑點，或許不是僧肇所作，下面舉出作為根據的理由。 

（一）根據《肇論疏》等，均謂此論引及《涅槃經》。僧肇的死

（414）是在大經出世（421）及《泥洹》六卷本的譯出（417 至 418）

前。 

（二）僧肇在羅什死後一年逝世。然而，此論開始的上秦王表

中引用姚興〈與安成侯書〉所言，離什公去世已久。 

（三）在〈無名論〉的十演中反駁的頓悟論，顯為竺道生之說。

在九折中駁斥的漸悟說，則是支道林的七住頓悟說。然而，這作者

是贊成七住說，呵彈大頓悟。道生之前沒有主張大頓悟者。道生在

江南提倡此說，遠在僧肇死後。 

（四）《大唐內典錄》（卷十）在列舉僧肇著作之時，謂： 

涅槃無名九折十演論無名子（今有其論云是肇作，然詞力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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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名烏有） 

從這些闡述可知，前人已懷疑此論之作者。 

（五）在此論中之「難差」以下六章分別反覆陳述頓漸，唯闡

述理本無差，差別在人，此外了無精意。這些假如與漸悟論者王弘

的陳述比較，辭力實浮誇，不是僧肇所作。 

（六）反對頓悟的名僧是慧觀，他從關中回到江南後，作漸悟

論對抗竺道生與謝靈運。載於《名僧傳》之〈三乘漸解實相〉一文，

是慧觀所作，其內容相當於〈涅槃無名論〉的第八、第九、第十的

三節。實相之理是一，差別是由人產生，因為慧觀所說的方法切實，

比〈涅槃無名論〉更進一層。在慧達的《肇論疏》也引用一段慧觀

的言論，此是駁斥謝靈運〈辨宗論〉中背南停北的比喻。 

    因此，湯氏認為〈涅槃無名論〉雖然不是出於僧肇的手筆，但

推論一定是宋初頓漸爭論時代的作品。現在考察這些論據，沒有確

切的證據否認這是僧肇所作。以下稍微陳述卑見。 

    （一）、所謂〈涅槃無名論〉引用《涅槃經》是唐．元康的見解，

如果這是事實，僧肇不知《涅槃經》，此論就不能說是他所作。然而，

〈涅槃無名論〉之中沒有舉《涅槃經》之名，元康等指出從《涅槃

經》而來的引文，也不能確認。假如這個前提不成立，以引用《涅

槃經》為質疑之理由，則不得成立。元康將僧肇的〈上表文〉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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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之唱，不敢自決」
49

，解釋為：「雖然見新

《涅槃經》本，但是未有高勝之人先講，因此不自決耳！」
50

正因元

康認為僧肇已見過《涅槃經》，猜想僧肇引用此經。元康當初沒考慮

年代先後的矛盾。雖然隋‧ 吉藏尚且指說僧肇作〈涅槃無名論〉未

見過《涅槃經》與《華嚴經》，但是《肇論》的註疏家元康一方面認

為僧肇作〈涅槃無名論〉，一方面又說僧肇見過未出現的《涅槃經》。

然而，有關涅槃論義，以為參照《涅槃經》對研究者有益。這是先

入為主的觀念，元康即犯這個過錯。其證據在「玄得」第十九： 

且談論之作，必先定其本，既論涅槃，不可離涅槃而語涅槃也。

若即涅槃以興言，誰獨非涅槃而欲得之耶？
51 

關於此文，元康解釋為： 

且談論之作，必先定其本者，本宗也。既論涅槃，下依涅槃宗而

說涅槃也。若就涅槃以興言，下若就涅槃本宗為言，則一切諸法

體性皆空，皆是涅槃真體，復何得耶？
52 

                                                        
49 後秦‧ 僧肇《肇論》：「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大正藏》

第 45冊，頁 157上）。 
50 唐‧ 元康《肇論疏》卷下云：「似是見新涅槃經本，未有高勝之人先講，故

云不自決耳！」（《大正藏》第 45冊，頁 190中）。 
51 同註 50，頁 161中。 
52 唐‧  元康《肇論疏》卷下（《大正藏》第 45冊，頁 20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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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說成立，那麼這些本宗、涅槃宗、涅槃本宗等是什麼意思？

〈涅槃無名論〉說：「首先定其本。」此本是談論之本，議論時先確

立議論之本，趣旨就明白。然而，元康解釋《涅槃經》的本宗即是

指《涅槃經》的根本義，討論涅槃以外，必須建立《涅槃經》的根

本義。像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其註釋亦受此影響，確定未引用《涅

槃經》，強說引用《涅槃經》。可見，元康根據《涅槃經》解釋〈涅

槃無名論〉，而且〈涅槃無名論〉確實不引用《涅槃經》就不可能解

釋的例子，也找不到。例如：「七覺、八正」不出於《大品》、《涅槃》

等經，這些也不侷限於《涅槃經》（《續藏經》本七八頁左下）
53

。「五

陰永盡，譬如燈滅」，也常散見於諸經，不只見於《涅槃經》第九卷

（七九頁左下）
54

。同樣地，「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之文，與《維

摩經‧ 問疾品》的「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支謙譯《維摩詰經》：

「觀泥洹行，不永泥洹。」）意思一致。這些所謂也是《涅槃經》之

文，實在難於斷定（八十頁左下）
55

。以為「釋尊在說法途中得病」，

                                                        
53 唐‧ 元康《肇論疏》：「覺分為七，亦出《大品》《涅槃》等經。……正定為

八也，出《大品》《涅槃》等經耳！」（《大正藏》第 45冊，頁 193下）。 
54 唐‧ 元康《肇論疏》：「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絕。《涅槃》第九卷云：『一闡

提人，見於如來畢竟涅槃，猶如燈滅膏油俱盡也。』」（《大正藏》第 45冊，

頁 194中）。 
55 唐‧ 元康《肇論疏》云：「入於般涅槃而不入於涅槃，此《涅槃經》文也。」

（《大正藏》第 45冊，頁 19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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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涅槃經》第十卷才被知道，這是不對的（八一頁右上）
56

。其他，

元康解釋「真解脫離於言數」為「這《涅槃經》中解脫的大意非全

文」（七九頁右上）
57

。解釋「涅槃非法非非法」為「涅槃十九云：

如來涅槃，非有非無，非有為非無為等，今闡述彼之大意」（八二頁

又下）
58

。這兩段文字，就《般若經》而言，是理所當然，不必然只

作為《涅槃經》的大意。 

同時，元康也自認，凡〈涅槃無名論〉引用經文時，有標名、

有不標名。標名時，是經的全文；不標名時，是指諸經的大況，不

必然指何經典。然而，一方面尚拘囿於《涅槃經》，單說「經云」而

對照《涅槃經》，或者指定卷數。這是元康先入為主的觀念，是導致

後人誤解的原因。 

（二）、雖然僧肇在羅什逝後一年去世，是立論的基礎，但這個年

代是根據僧肇的歿年，即《高僧傳》所載的義熙十年（414），羅什

卒年又是依據僧肇所作的〈羅什法師誄〉
59

義熙九癸丑之年，即是弘

                                                        
56 唐‧ 元康《肇論疏》：「《涅槃經》云：佛正說法，至第十卷，中途現病。」

（《大正藏》第 45冊，頁 195下）。 
57 唐‧ 元康《肇論疏》「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此等諸文是涅槃經中解脫

大意，非全文也。」（《大正藏》第 45冊，頁 193上）。 
58 同註 50，頁 196下-197上。 
59 案後秦‧ 僧肇〈鳩摩羅什法師誄〉云：「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

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唐‧ 道宣編《廣弘明集》卷二三，《大正藏》第 52

冊，頁 26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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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十五年（413）。然而，有關羅什的卒年，從古有不同的說法，《高

僧傳》採取弘始十一年（409）之說，其他不同之傳說有弘始七年、

八年。如果羅什是在弘始十一年卒，僧肇在其後還活了五年。姚興、

姚嵩的書問說什公去世很久，就毫無疑問了。不但姚興、姚嵩的書

問說什公去世很久，就僧肇的〈上表文〉和姚興、姚嵩的往復書問

來看，也是不容置疑。即使羅什卒於僧肇前一年，這也不能當成是

決定本問題的關鍵。 

（三）、從〈涅槃無名論〉呵彈道生的大頓悟，認為此書不是僧

肇的論據，此乃根據慧達《肇論疏》頓悟義之兩解——道生的大頓

悟與支道林等的小頓悟。道生以前沒有提倡大頓悟，道生南歸後，

開始主張大頓悟。大頓悟說，即理是一，悟亦是一，沒有階級。考

察悟是否經過階級，當然是一部分的議論。在現實，如果沒有這種

主張的人，就不應該有這種提案，也就沒有這類性質的問題。對於

涅槃是一，如何說明三乘、十地階級不同的問題產生時，建立理是

一，否定三乘、十地的階級不同，當然有人有這想法。後來的註釋

家，對發展後期之思想作分類解釋時，必要適當說明初期思想，如

果對這些不充分注意的話，會犯意想不到的錯誤，這是應該警惕的。 

（四）、《大唐內典錄》題為無名子之作的〈無名論〉，所謂無名

子是寄以烏有之名的意思。題為〈涅槃無名論〉，所謂有名、無名沒

有任何意義的。然而，以辭力浮誇說不像是僧肇的作品，這也只是

註疏者對〈涅槃無名論〉作者能力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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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涅槃無名論〉的頓漸論議，比王弘等人所陳辭力浮誇，

此乃假定僧肇應如大家所說，比王弘等居士的立論措辭重厚、強烈。

王弘對於祖述道生頓悟說的謝靈運〈辨宗論〉，從漸悟的見地對他提

出質問。假如知道道生的頓悟說及謝靈運的〈辨宗論〉，在教界如何

引起回響的話，王弘強烈的措辭語調，當然可以理解。根據《廣弘

明集》（卷十八），新論的道士竺道生折衷釋氏與孔氏之說，提倡一

極至能、一悟頓了之說，教界開始集中質疑這個道理。法勗、僧維、

慧鱗、竺法綱、慧琳等註釋家往返質問，接下來王弘提出質問。王

弘的議論精密，有魄力，這不足為奇。 

反過來，〈涅槃無名論〉原來就不是論爭的論書。分別以有名與

無名為論議的形式而論述。在〈上秦王表〉，明顯贊成無名的意趣，

陳述自己之所見。在現實沒有「有名論者」之說作為斥破之對象，

即是有名論的頓悟義，也是論者為了闡明自己（無名）的立場而假

想的對立對象。雖然先前，相對於姚興的「涅槃無名說」，姚嵩的立

場可能被稱為「涅槃有名說」，但是〈涅槃無名論〉中的有名的立論，

主要不是以姚嵩為對象，這是明白可知的。因此，對於〈涅槃無名

論〉的性質，責備其辭力浮薄，實在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即是把此

書當作與竺道生頓悟說論爭的書來看待。可以說，這是受到潛在意

識的支配而作的評述。 

（六）、最後反對頓悟義的慧觀的論述，相當於〈涅槃無名論〉

之中的一部分。然而，更進一步探討論旨，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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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無名論〉是在竺道生與慧觀的論爭之後所作；相反的，變成此論

是在道生與慧觀的論爭起來之前所作之證據。慧達的《肇論疏》引

用慧觀之言，便把慧觀的漸悟說與〈涅槃無名論〉的漸悟說對照考

察，據此直接推定〈涅槃無名論〉受慧觀的影響，是不當的。 

根據以上論述理由，湯氏主張本書撰者的疑點，大略消解。如

果湯氏的假定不合理，其主張就不能成立。 

以湯氏的疑點為主，放棄年代的考察的重點，石峻氏提出的疑

義是，以僧肇其他三篇論文為思想本身之標準，考究〈涅槃無名論〉

是否契合這些論點，這種論述有其特色。姑且不論湯氏論證年代的

理由，介紹石氏的主要論據，如下： 

（一）假如根據本論中的〈上秦王表〉，僧肇本身在羅什之下，

以時常聽習的涅槃義為先。然而，僧叡、僧肇在羅什門下以般若、

三論之學被稱讚，但是現存著作中沒有很多有關涅槃義。 

（二）〈涅槃無名論〉為翼助秦王而作，僧肇之學與秦王之說應

該相符。然而，對秦王排斥「廓然空寂，沒有聖人」之論是墮入淺

薄有得之義。因而，此贊文不能說是僧肇所作。 

（三）本書無名說即著者的立場，但是「神而無功」、「應而不

為」、「六境之內，非涅槃之宅」等文，與僧肇的〈般若無知論〉等

思想不合。 

根據以上的理由，石氏對本書為僧肇所作也持懷疑態度。關於

這些說法，我不表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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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僧叡、僧肇的著作中沒有有關涅槃義之論述，其論據除

了注意僧叡、僧肇多年聽習涅槃義之外，也假定他們的各種著作中，

應該言及涅槃義才是。然而，討論涅槃的問題不一定要引用涅槃之

語，《般若經》說的法性空是大乘的涅槃，法性空是僧肇其他三論的

根本基調。〈涅槃無名論〉只是沒有明白說出與小乘的「有餘涅槃」、

「無餘涅槃」的關連，而〈涅槃無名論〉實在是為統括、組織、論

述那些問題而撰，較少使用涅槃之語，並不能斷定不關心涅槃。僧

肇在《注維摩詰經》之中，往往論及涅槃，例如： 

涅槃無生死寒暑飢渴之患，其道平等，豈容分別。（〈弟子品迦葉

章〉）
60  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夫熾然既形，故滅

名以生，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所滅，不然不滅，乃真寂滅。

（〈弟子品迦旃延章〉）
61  然則無知而無不知，無為而無不為者，

其唯菩提大覺之道乎？此無名之法固非名所能名也，不知所以

言，故強名曰菩提，斯無為之道，豈可以身心而得乎？（〈菩薩

品彌勒章〉）
62 

上面這些文字，已經顯示涅槃無名之思想的片段。 

此外，僧叡在〈喻疑〉云： 

                                                        
60 後秦‧ 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二（《大正藏》第 38冊，頁 348上）。 
61 同註 60，頁 354下。 
62 同註 60，頁 36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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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公時，雖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經明佛法身即是泥洹，與

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聞，此佛有真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便當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潤其四體，無所疑也。
63 

法身即是泥洹，根據《般若經》論述法身，即論述泥洹。 

    （二）、秦王排斥廓然空寂，是淺薄有所得之說，因此認為此贊

辭當然不是僧肇所作，以下的論據就從這觀點懷疑〈涅槃無名論〉

的撰者。然而，把秦王的論旨當作有所得，是主觀的判斷。僧肇再

度稱歎「實是明詔」，以廓然無聖，一切的空寂作為勝義，排斥俗見。

以這些理由懷疑僧肇所作，是不當的見解。 

    （三）、最後對照〈涅槃無名論〉與〈般若無知論〉等，發現兩

者之間思想的不一致，這著眼點確實是值得注意的方法。實際上，

這個方法應該是最可行的，但是石氏及其他人，也沒有充分的成果

發表。石氏指出的理由是：因為停止在有無相對的無，沒有到有無

齊觀的超越的立場，與主張無知而無不知的〈般若無知論〉等思想

不一致。然而，這些語言假如不廣泛地前後統觀，以此等三、四文

作為〈涅槃無名論〉全體的立場，簡單的論斷〈涅槃無名論〉與其

他三篇論文思想不一致，這是不可以的。 

    總而言之，雖然湯用彤氏與石峻氏同時懷疑〈涅槃無名論〉是

僧肇的真撰，但是那些論據不是不可動搖。湯氏與石氏的看法如此，

                                                        
63 同註 30，頁 4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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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W. Liebenthal氏的見解又如何？ 

    W. Liebenthal氏修正湯用彤的偽作論，採取折衷的見解。有如

湯氏所指，從〈涅槃無名論〉中的第八節到第十三節的部分，確實

經過修正。儒童的化身後，佛如何進入三位的修行，是在第八節提

問
64

，在第九節與第十四節回答這個問題
65

。進一步說，被稱為排斥

涅槃有名的小乘教徒不贊成頓悟說。如此，明顯的，本書在《涅槃

經》出現之後，《高僧傳》撰述以前被口述流傳下來。然而，〈上秦

王表〉原來就存在，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涅槃無名論〉是僧肇有關

涅槃的文章，雖然現存的確實與《肇論》其他三篇論文有部分的不

同，但也有令人激賞的數節。如果，創作者排斥頓悟說，為什麼此

論文以涅槃的無名為首？ 

總而言之，W. Liebenthal氏認為，雖然〈涅槃無名論〉在《涅

槃經》出現以後有些變化，但是核心畢竟是依照僧肇的手記，只是

對抗道生的頓悟義不是本書原來的目的。W. Liebenthal氏批判傳大

                                                        
64 後秦‧ 僧肇《肇論‧ 涅槃無名論》云：「佛言，我昔為菩薩時，名曰儒童，

於然燈佛所，已入涅槃。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獲無生忍，進修三位。若涅

槃一也，則不應有三，如其有三，則非究竟。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殊，眾經

異說，何以取中耶？」（《大正藏》第 45冊，頁 159下）。 
65 後秦‧ 僧肇《肇論‧ 涅槃無名論》云：「無名曰：『然究竟之道，理無差也。

《法華經》云：第一大道無有兩正，吾以方便，為怠慢者於一乘道分別說三。』」

（《大正藏》第 45冊，頁 15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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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悟、小頓悟的慧達《肇論疏》，又指出〈答劉遺民書〉與〈涅槃無

名論〉在「開宗」第一的記述上相一致（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

與僧肇的其他著作相對照，可以得知僧肇的〈涅槃無名論〉的原型

或是核心，而在《涅槃經》出現以後此論文才被加以修正。特別考

察從三乘共的十地轉化到菩薩不共的十地的過程，六地以下還是菩

薩，至七地開始菩薩行。這觀點，雖然在支道林以後的全部學者都

與這意見相同，但是根據僧肇（〈涅槃無名論〉的作者）與道生頓、

漸二悟之爭的理由，就給道生的反對者以「小頓悟」之名，於是創

作〈涅槃無名論〉第八節到第十三節的僧肇被目為小頓悟義的主唱

者。然而，實際上，此數節是由漸悟義的創造者慧觀，或者他的徒

弟書寫。大頓悟、小頓悟的區別根據誤解，在歷史的考察上，最好

不引用。批判湯氏著眼的資料，進一步研究教義，對於這種慧眼，

我深深表示敬意。 

    最後，有關撰者的真偽，略微陳述卑見。W. Liebenthal氏亦認

為慧觀的漸悟論影響此論文，他注意到慧達的《肇論疏》及《名僧

傳鈔》有關慧觀之說法，未脫湯氏的暗示。然而，假如依照卑見，

如在前面已論及的意見，也就是說，與慧觀的說法相一致，沒看到

這本書一定受慧觀影響的證據，反而見到慧觀蒙受此論影響的證

據。我的論證有三個理由： 

    （一）假如就涅槃與三乘、十地是無關係的問題來看的話，涅

槃無名說是僧肇隨性著手執筆，那應該不會論及三乘十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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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怪被看作是後人的補綴。然而，因為三乘的差別與十地的階級，

與涅槃之唯一相反，這是般若學者多年未決的問題，僧肇論述「涅

槃無名」，進一步合併討論三乘十地的問題，這是當然的。因為秦王

姚興是居士，不是佛教學的專家，沒想到三乘十地的教相的理論，

而師事羅什，通曉教相成為佛教學者的僧肇，根據先輩支道林與道

安等苦心解釋的問題，現在合起來統一解釋，這是必要的課題，而

且其又與《般若經》本身教理有關連。而且，考察頓悟、漸悟是起

於三乘十地的解釋，不是從開始就與〈涅槃無名論〉直接有關係。 

從〈妙存〉第七，把涅槃看作彼此寂滅、物我冥一的悟境。涅

槃如書所說，三乘十住之別如何起，「難差」第八以下，又從「辨差」

第九進到「責異」第十，從「會異」第十一進轉到「詰漸」第十二。

如此，作為頓、漸二悟之開展，其間的推移非常自然，不覺有何唐

突。雖然學者以「難差」第八以下，「責異」第十及「詰漸」第十二，

特別地比較於頓悟論者竺道生之說。但是竺道生的頓悟義如何興

起、如何主張，載於《廣弘明集》與謝靈運的〈辨宗論〉，假如與此

所討論之理由相對照，在發生的起源上，有很大的不同。 

    （二）認為慧觀的思想影響本書，根據這個事實，當然對於認

定本書著者是僧肇會有障礙，從本書的一部分推定全體是後人繼續

之作。然而，假如依照卑見，恰好相反。本書影響道生之徒與慧觀

等頓悟論爭，絕非在江南頓悟、漸悟論爭時產生此論。解釋的方法，

首先最重要的是，從文化地理的背景來說，自然能理解。竺道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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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觀在長安，同師羅什，他們回到宋都弘傳關中的新佛教。 

因為經歷毘曇、律以及大乘經論洗禮的長安，經過前後兩秦後，

成為佛教文化的淵叢，當時的佛教徒，即使在廬山或建康也不能無

視於長安之學。然而，道生南歸之際，僧肇把〈般若無知論〉託他

送到廬山，也因此有後來劉遺民與僧肇之間書信的交流。僧肇《注

維摩詰經》也送到廬山，不用說，竺道生《注維摩》是在見了僧肇

的註疏後寫的。僧肇的〈涅槃無名論〉即使不是直接，也同樣傳到

江南，刺激道生的頓悟說，支持慧觀的漸悟說。如此想像推測，實

在是不足為奇。見到僧肇《註維摩》的道生，確實在僧肇之註疏上

發揮其深旨，其努力的形跡被肯定，這些例子可以在最近有關《維

摩詰經》的譯語及命名的由來等釋文上找到。道生在僧肇之上嶄露

新意，慧觀與僧肇有步調一致的傾向，雖然兩者的經歷與個性不同。

道生有忘象得意的天才的閃光，承東晉佛教的傳統，進一步提出頓

悟；穩重的慧觀，傳廬山慧遠之流派，重視禪與律，著實在教理隨

順習學，傾向漸悟。《高僧傳‧ 慧觀傳》時人之評云：「通情則生、

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
66

這稱讚語即使是象徵，但說慧觀在

漸悟說方面與僧肇同軌，自然是可以的。 

    （三）判斷〈涅槃無名論〉是否在頓、漸二悟論議之前設立，

注意到資料之一的「指南為北」之語。〈涅槃無名論〉「譏動」第十

                                                        
66 梁‧ 慧皎編《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 50冊，頁 36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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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在經典，雖然一方面說法身以上，心智寂滅，也復進修三位，

積德彌廣。但這在一人身上，趣旨全然相反（心智寂滅與取捨為心），

恰與指南為北，以曉迷夫，沒有不同
67

。針對這個說法，謝靈運在〈辨

宗論〉對僧維的三個回答中說： 

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

至南之稱。
68 

慧達的《肇論疏》，引用慧觀的漸悟義也說： 

釋慧觀師執漸悟，以會斯譬云，發出嵩洛，南形衡，去山百里，

彷彿雲嶺。路在崇朝，岑嚴遊踐。今發心而向南，九階為彷彿，

十住為見岑，大舉為遊踐。若以足言之，向南而未至，以眼言之，

即有見而未明。但辨宗者，得其足以為五度。況漸悟者，取其眼

以為波若之，向南之行而所取之義殊，猶不龜之能，而所用之功

異之也。
69 

                                                        
67 後秦‧ 僧肇《肇論‧ 涅槃無名論》云：「有名曰：經稱法身以上，入無為境，

心不可以智知，……涉求則損益交陳，既以取捨為心，損益為體，而曰體絕

陰入，心智寂滅，此文乖致殊，而會之一人，無異指南為北，以曉迷夫。」

（《大正藏》第 45冊，頁 160下）。 
68 同註 6，頁 225下。 
69 陳‧ 慧達《肇論疏》卷上（《卍續藏經》第 150冊，頁 859下-860上）。湯用

彤云：「觀公之意，大舉遊踐，雖在登峰之後。而足發嵩洛，南趣衡岳，自遠

而近。以足言之，雖實未至。但以眼言之，則有所見。既有所見，即是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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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背北向南」的問題。然而，對謝靈運而言，背北的人不會

停北，不能說無知是假知。然而又如向南者未到南，不能以假知為

真知。 

且慧觀缺乏明確之意，他大體上根據謝靈運的「向南背北」之

譬而作，在解釋上即使也引用相同的向南，辨宗者在六度中得五度，

未達智度即未得般若的意思；漸悟者以為得到般若，然而那般若尚

未究竟。頓悟、漸悟兩系對「向南」二字領解的方法不同。果真如

此的話，三者雖然各各有南北之語，但慧觀站在謝靈運的觀點上解

釋，這是清楚的。〈涅槃無名論〉的「指南為北」，與謝靈運以及慧

觀的「向南背北」之間，沒有直接的連繫。在〈涅槃無名論〉是矛

盾的意思，在謝靈運與慧觀是指向悟的中途的有無步驟而言。雖然

從「指南為北」的譬喻，也許很容易聯想到「向南背北」，但是假如

先有「向南背北」的譬喻，而且這譬喻成為頓、漸二悟之爭重要的

譬喻時，無視於這個「向南背北」的譬喻，而誤用「指南為北」的

義理來作譬喻，是不可思議的。 

    根據以上的理由，我把〈涅槃無名論〉仍然當作僧肇的著作。

而且其「有名」與「無名」是沒有預想現實頓悟論者與漸悟論者之

對立，僧肇本身的涅槃觀是考察三乘、十地的差別不同的論理的思

維的產物，看作是區分大頓悟與小頓悟，道生與慧觀的頓、漸二悟

                                                                                                                      

悟。然則悟有階級，亦不可否認也。」（見氏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台北：駱駝，民國 76年 8月，頁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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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的反映，是不合事實的。不站在歷史的觀點，可以說慧達的《肇

論疏》的見解有誤。 

 

 

(編按：本文譯者任教於台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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